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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南市國民中小學公辦民營自治條例草案」公聽會 

  臺南市政府於 4/30、5/1、5/2 辦理三場公聽會，臺南市教育產業

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皆派代表出席，表達看法。茲就 5/2 文賢國中場

次發言內容整理如下： 

臺南市教師會趙政派常務理事： 

公辦民營經費可撥全部又可撥部份，如此定義太寬鬆，有太多

人為的因素在裡面，我們希望立法之後是一套可長可久的制度，而

非因人設事。又，學生權益是我們教師會最重視的，原就讀學生在

民營化後，可留下就讀也可不留，不留，優先安置？試問要安置到

什麼學校去？若交通因素不便呢？另簽約後承租人不需再交保證金

亦無罰則，門檻過低。若將來經營失敗，將全由市政府負責損失，

由全民買單。 

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陳杉吉副理事長： 

1.請教教育局，三場公聽會辦完後是公告還是修正後再召開會議

取得各方共識？或是直接送議會通過？ 

2.臺南市有辦過公辦民營的經驗，過去「仁愛之家」、「長青之家」

都是以公辦民營方式辦理，但後來下場都不盡理想，市政府社會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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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人等相關人等皆牽連在內，受到法律追究責任疏失，教育局是

否有納入經驗檢討建立監督機制? 

3.教育局口口聲聲公辦民營是世界潮流，但世界潮流不一定會成

功。 

4.學校辦理公辦民營排除營利目標以外，還要排除以升學為導向

來招生的學校，以免排擠到依規定正常辦學的鄰近學校。 

5.僅以甄選委員會為審議層級不夠，應提升到教審會層級才行。 

6.應將公益監察人納入，既是私人承租即會有董事會機制，而現

有私校的董事會及校長都無法有超然立場辦學，且市政府亦有出資

及場地、受教學生之權益亦是由教育局所維護，故公益監察人之機

制十分必要。 

7.在國小國中階段課綱已有規定，但要在審查時期即要先提出完

整課綱計畫，若承租後才邊做邊改，十分不妥。 

8.資遣、解聘形同剝奪工作權，在小校減班是人口問題，非歸責

在教師工作表現上，不應在條文中出現。 

 

臺南市教師會侯俊良理事長： 

本人三場公聽會都全程參加，自治條例訂定有法源依據，只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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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讓教育更進步、學生學習更棒、教師權益受保障，我沒理由也不

能阻止訂此條例。但，應把條文訂好，才能讓有心辦好教育的人有

更大的發揮空間，才是長治久安之道。 

這份草案 27 條不夠周延的條文甚多；私校法有 89 條、施行細

則 49 條，這樣 138 條條文，私校問題仍很多，顯示條文訂立須很周

延，否則再多也沒用，前二場提出的不周延處先略不說。我針對監

督及財務機制提出一些看法，首先，第 8 條申請人應提出的經營計

畫書中應加入，學校經費概算、提出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、關

於設校經費籌措、保管及支用情形之計算與說明、未來五年之收支

預算表及設校基金經專戶存儲之證明文件、學則與人事、財務、會

計、採購及財產等重要學校規章、學校法人於籌設學校期間之設校

基金與設校所需經費，及立案招生後三年內辦學所需經費，不得以

借入資金方式籌措。這些可確保申請團體財務健全及透明。而財務

方面是法條中較少觸及到的，應規定承租人辦學之基金不得以借貸

方式籌備，若是借貸方式即有償還壓力，無法以公益立場辦學。 

另，第 16 條迴避條款未將監事列入。最後，要保障每位孩子都有 

能力就讀，不能變成貴族學校，在收費上要有強制規定，比照公立

收費，且被申請學校，應限制為廢棄無學生、教師之學校爭議最低。 


